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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切实保障公众用妆安全，提升化妆品经营环节监管的科学性、精准性和有效性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工作目标
聚焦安全风险，强化问题导向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，构建严密高效的化妆品经营监管体系。
风险防控：开展对重点领域、重点品种、重点违法行为的风险排查，实现重大风险隐患处置率100%。
监督检查：现场检查、无感监管涵盖辖区所有重点业态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完成率100%。
抽检监测：准确高效完成国家、省、市三级监督抽检任务，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率100%。
部门联动：加强与12315、舆情监测、网监、广告监管以及审批、公安、卫健、邮政、海关等部门的协同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社会共治：全面推广“守护码”，在试点基础上，逐步扩大至化妆品经营重点领域，提升社会监督效能。
二、明确重点
（一）重点监管对象
1.儿童化妆品经营者：母婴专卖店、大型商超儿童用品专区、婴童游泳馆等。
2.化妆品使用单位：美容院、美发店、美甲店、足浴养生店、洗浴场所、宾馆酒店等。
3.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及展销会举办者。
4.网络经营者：本地注册的化妆品电商平台内经营者、直播营销主体、自建网站商城等。
5.既往问题单位：近两年内被行政处罚、抽检不合格、投诉举报集中、不良反应监测问题较多的经营主体。
6.其他经营者：各类商超、化妆品集合店，城乡结合部及农村化妆品店、集市摊贩、小型日化商店；化妆品境内责任人。
（二）重点监管产品
1.儿童化妆品：儿童护肤霜、沐浴露、牙膏、防晒产品等。
2.特殊化妆品：染发、烫发、祛斑美白、防晒、防脱发等产品。
3.宣称功效化妆品：抗皱、舒缓、祛痘等功效的化妆品。
4.进口化妆品：无中文标签、来源不明、涉嫌未经注册或备案的进口化妆品。
5.舆情与风险产品：舆情关注度高、不良反应报告多、投诉举报集中的产品。
6.问题产品：上级通告要求停止经营的产品。
（三）重点违法行为
1.经营或进口未经注册或备案的化妆品。
2.经营过期、变质、标签不符合规定、抽检不合格的化妆品；违反规定贮存、运输化妆品。
3.擅自配制化妆品，或者在经营过程中非法添加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；自行更改化妆品使用期限。
4.应取得而未取得营业执照擅自经营化妆品的实体店铺。
5.未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无法证明产品来源。
6.化妆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及展销会举办者未履行审查、检查、制止、报告等义务。
7.虚假或夸大宣传，明示或暗示医疗作用，虚假标注“小金盾”标志等。
三、具体措施
（一）深化风险分级，实施精准监督检查
综合运用风险会商、投诉举报、监督抽检等数据，强化风险分析研判，对重点监管对象和高风险产品经营者加大有因检查频次。依托国家化妆品网络经营监测平台，持续强化网络经营环节监管。推行“监管+普法”融合模式，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在现场检查中同步开展法规宣贯，引导经营者自查自纠，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，提前防范风险。
（二）发挥抽检利剑作用，强化三级联动效能
将监督抽检贯穿全年，认真完成国家、省级在我市部署的抽样任务，科学制定实施市级抽检计划，覆盖重点业态和重点产品，形成“国、省、市”三级任务统筹、各有侧重的抽检网络。强化监检结合，抽样与现场检查同步开展，提高异常情况发现率。对不合格产品立即启动核查处置，控制风险、追溯源头、依法严惩。同时对近两年抽检不合格产品组织“回头看”。
（三）强化部门联动，凝聚监管合力
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，强化信息共享与执法联动。定期与12315投诉举报平台、舆情监测、网络交易监管、广告监管等部门互通线索，对涉及化妆品安全的投诉举报、网络监测信息、违法广告线索开展联合研判、协同处置。主动加强与公安、卫健、邮政、海关等部门的沟通协作，在线索通报、案件移送、联合检查等方面密切配合。对涉嫌犯罪、非法添加、违规寄递、走私化妆品等违法行为，依法及时移送相关部门，强化行刑衔接与联合打击，提升全链条监管效能。
（四）拓宽共治渠道，构建社会多元参与格局
全面推广“守护码”，引导经营者主动使用“化妆品监管APP”查询产品信息，阻断信息异常产品流入我区市场，率先在美容美发机构、母婴店、农村及偏远地区推动应用。持续开展“你点我检”活动，通过“一券三卡”等形式征集消费者关注的产品和领域，作为制定抽检和检查计划的重要依据。结合“爱肤日”“药品安全宣传周”等活动，深入社区开展宣传，提升消费者安全用妆意识和辨识能力。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区局统筹协调历城区化妆品经营监管工作，各所应聚焦重点领域，立足监管工作实际，细化责任分工，提高监管的靶向性和覆盖面，确保检查工作质效；区局将适时组织督导。
（二）强化能力建设。组织监管人员开展业务培训，将法规培训与业务实训相结合，重点涵盖监督检查实务、抽检规程、法规解读及“守护码”系统操作，提升监管人员专业水平。
（三）严格防控风险。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对违法产品追根溯源；持续推进风险会商机制，梳理风险清单，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；压实监管责任，加强检查和执法的有效衔接；综合运用责任约谈、紧急控制等手段，有效防范和遏制违法行为。
（四）凝聚监管合力。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将检查与普法相结合，引导经营者自觉增强守法意识，及时向社会公布检查执法情况和结果；加强与公安、海关等部门的协作联动，深化行刑衔接，对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，移送公安机关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取证，形成打击合力。
（五）规范执法检查。各单位按照有关规范涉企行政检查要求，严格落实执法亮证、扫码入企、信息上报等环节，及时将检查信息录入一体化监管平台。规范对网络违法线索的调查处置，依据相关工作规定，严格做好协查、反馈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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